附件2
关于修订文件的起草说明

一、规范性文件制定的必要性和基本情况（背景）
（一）制定本规范性文件的理由、目的及意义
2025年4月，隆回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精神疾病和失能失智人群医养结合患者住院及托养救助工作的通知》（隆政办发〔2025〕4号），在规范救助对象、统一救助标准、明确机构资质、优化审批程序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2025年3月27日，隆回县医疗保障局收到了邵阳市医疗保障局下发的《关于严格执行医疗保障待遇清单制度管理取消医保个性化政策的函》，要求立即停止执行失能失智老人医养结合按床日付费政策，并关闭该政策在医保经办平台的结算功能。2025年4月，医保部门取消“医养结合”住院按床日付费政策（原标准1500元/人/月），自此救助资金减少1500元/人/月，失能失智集中特困供养人员与监测户救助工作面临资金缺口，直接影响救助服务质量及救助工作的可持续发展。
2025年12月26日，县政府办公室牵头组织县财政局、民政局、卫生健康局、农业农村局等部门组成联合核查组，对救助机构失能失智集中特困供养人员托养服务及监测户救助工作落实情况进行专项核查。核查确认：截至2025年12月，全县累计收治失能失智集中特困供养人员与监测户319人（其中在住233人），现行救助标准与实际运营成本存在较大差距，2025年4月至11月累计资金缺口达291.35万元。
随着政策实施推进，部分救助标准与当前财政保障能力、特殊人群实际需求及上级政策调整要求已不相适应，亟需进行修订完善。主要体现在：一是失能失智集中特困供养人员与监测户等群体的照护救助标准偏低，难以覆盖实际照护成本；二是资金归口管理不够清晰，结算周期过长影响机构正常运转；三是救助对象分类及资金分担机制需进一步与民政等领域新出台政策衔接；四是缺乏护理等级差异化救助标准，未能体现精准救助原则。
为此，本次修订聚焦“提标准、明责任、优流程、强兜底”，对救助标准、资金分担、审批归口等进行系统性调整，建立与护理等级挂钩的差异化补助标准，明确财政、民政部门资金分担比例，优化资金结算拨付流程，进一步提升政策的精准性、可操作性和可持续性，切实保障特殊困难群体基本权益，筑牢民生保障底线。
（二）其他地区相关情况
经系统梳理，当前市场环境下，县级机构对失能失智人员的照护服务收费普遍在3000元/月以上，省、市同类机构达4500元/月以上。我县原救助标准明显低于省、市、县同期市场价格。隆回县结合本地实际，借鉴上述经验，在成本核算基础上制定更具操作性、更符合实际的救助标准。
二、规范性文件的起草过程
（一）调研与征求意见
[bookmark: OLE_LINK1]1.调研情况：2025年12月26日，联合核查组通过实地走访、资料审查、账目核查、人员访谈等方式，对救助机构魏源老年公寓进行专项核查，形成《关于魏源老年公寓相关情况的核查报告》。2026年1月，根据县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安排，由副县长提名人选李海卫牵头，组织县发改局、财政局、民政局、卫健局、农业农村局等部门，依据2017年备案收费标准、湘发改价费规〔2023〕118号文件规定的自主定价情况及基础运营成本测算结果，对拟调整的救助保障标准进行核准，形成《关于全县失能失智集中特困供养人员与监测户救助标准的核准报告》。
2.征求意见：草案广泛向乡镇（街道）、救助机构及社会公众征求意见；
3.争议协调
（1）关于救助标准：联合核查组建议统一调整为2800元/人/月，但核准过程中发现该建议未体现护理等级差异化。经多部门协商，最终确定失能失智集中特困供养人员与监测户按护理等级分类别实施救助：全护理2900元/人/月、半护理2700元/人/月，既体现精准救助，又符合成本核算结果。
（2）关于失能失智监测户资金来源：针对60周岁以上监测户中低保对象及80周岁以上低保户，经县财政、民政、卫健多轮协商，最终确定“分类补助、分级负担”方案：此类对象由县民政按2470元/人/月（含低保金、残疾人两项补贴、高龄补贴及绩效补贴）补助，县财政分别按全护理430元/人/月、半护理230元/人/月补助；其余监测户由县财政全额保障。
（3）关于失能失智特困供养人员资金来源：根据邵市政办发〔2021〕11号及隆民发〔2025〕6号文件精神，县民政按全护理1795元/人/月、半护理1378元/人/月补助，县财政分别按全护理1105元/人/月、半护理1322元/人/月补助。
（二）重大问题说明
关于资金结算流程：公安部门送治的肇事肇祸精神障碍患者经医保报销后的自付医疗费、生活费、照护费等，不属医保报销病种范围的住院医疗费、生活费、照护费等，由县、乡按比例分担解决（县财政负担80%，乡镇负担20%），明确每半年结算一次，乡镇负担20%部分由县财政局发出相关费用通知和发票，并予以配合收缴到位统一交救治医疗机构银行账户。
三、规范性文件制定依据
1.上位法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主席令第62号，2018年修订）；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国务院令第649号，2019年修订）。
2.参照依据：
《湖南省民政厅 湖南省财政厅关于调整困难群众救助保障相关标准的通知》（湘民发〔2025〕5号）；
《湖南省财政厅 湖南省民政厅关于印发〈湖南省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湘财社〔2022〕30号）；
《湖南省医疗保障局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印发〈湖南省精神疾病医保支付管理办法〉的通知》（湘医保发〔2025〕59号）；
《邵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邵阳市推进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邵市政办发〔2021〕11号）；
《隆回县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规范精神疾病和失能失智人群医养结合患者住院及托养救助工作的通知》（隆政办发〔2025〕4号）；
《隆回县民政局关于印发〈隆回县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集中照护服务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隆民发〔2024〕52号）；
《隆回县民政局 隆回县财政局关于提高困难群众救助保障相关标准的通知》（隆民发〔2025〕6号）。
四、规范性文件的主要内容
本文件共五部分，包含正文5条及8个附件，主要内容如下：
1.救助对象：明确精神疾病患者（含公安部门送治的未参保和不符合医保报销范围的患者）和失能失智人群（患阿尔茨海默病或严重脑血管意外后遗症引起的失能失智人群，监测户、特困供养人员不限年龄和病种）的医学诊断标准及户籍要求。
2.救助标准和资金来源：
（1）精神疾病患者：住院医疗费医保报销后的自负费用、生活费、照护费等按《隆回县精神疾病住院救助补充标准》执行。监测户（含已消除风险人群）扣除最低生活保障资金后的差额由县财政兜底；特困供养人员基本医疗费用自付部分由县民政负担80%、收治机构负担20%。
[bookmark: OLE_LINK2]（2）失能失智集中特困供养人员与监测户：按护理等级实行差异化补助标准，全护理2900元/人/月、半护理2700元/人/月。监测户中60周岁以上低保对象和80周岁以上低保户由民政与财政按比例分担，其余监测户由财政全额保障；集中特困供养人员由民政与财政按比例分担。
（3）流浪乞讨人员：按120元/天包干，由县民政兜底。
（4）肇事肇祸患者：经医保报销后的自付费用及不属医保报销范围的费用，由县财政负担80%、乡镇负担20%；未参保患者费用由户口所在地乡镇全额解决。
3.机构资质：收治精神疾病患者须具备二级及以上精神病专科医院或二级及以上设有精神科病房的综合医院资质；收治失能失智人群需取得同时满足医疗救治和养老服务的双重资质。
4.审批程序：细分特困供养人员（民政审批）、监测对象（村/社区、乡镇/街道、卫健局三级审批）、肇事肇祸患者（村/社区、乡镇/街道、派出所、公安局四级审批）三类群体的审批流程，明确特殊情况处理机制。
5.资金审核结算拨付：明确结算所需资料，规定县财政局、县民政局按月审核结算和拨付，县卫健局、县公安局每半年审核结算一次，结算报账单报分管县领导、常务副县长、县长审批。明确各类救助资金归口管理部门及拨付流程。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1.合法性：文件条款与《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等上位法无冲突，并通过合法性审查和公平竞争审查；
2.针对性：聚焦县域内特殊群体救助痛点，针对医保政策调整后出现的资金缺口问题，通过成本核算精准测算，制定符合实际的差异化救助标准。
3.可操作性：
（1）附件1-8提供标准化审批表及资金结算模板，减少执行偏差；
（2）明确各部门职责边界（民政局负责特困人员、卫健局负责监测对象、公安局负责肇事肇祸患者、财政局负责资金保障），避免推诿；
（3）建立“政策调整衔接条款”，明确“若上级政策发生变化时，照护补助标准和分担比例随政策变化适时调整”，确保与上级新规同步更新；
（4）设置资金分担动态调整机制，明确“如民政部门负责的经困老人上级集中供养救助惠民政策停止或专项救助资金不足时，监测户中的失能等群体低保对象的救助费用由县财政负责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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